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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

关于公开遴选工程监理机构的公告

2026 年 1 月 26 日，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内蒙

古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仁远公司”）破产重整

一案，并于 2026 年 2 月 14 日将该案移送霍林郭勒市人民法

院审理。2026 年 3 月 2 日，霍林郭勒市人民法院依法指定内

蒙古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清算组担任管理人。

根据破产重整工作的需要，管理人需要聘请监理机构对

相关续建工作进行专业监理服务。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

择优的原则，管理人决定以综合评审的方式选定符合条件的

监理机构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施工项目概况

（一）根据现场检查，碧水豪庭、碧水御府及双子座 B

座项目消防工程尚未完工、消防水池所在的地下室积水结冰

冻胀严重，需要进行消防施工以及维修，消除安全隐患，达

到消防验收合格标准。

（二）仁远公司未完成的其他后续可能进行施工的续建

项目。

目前，管理人已选任消防工程施工单位，现需监理机构

全程跟踪现场施工情况。

二、监理工作内容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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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派驻人员依据工程设计文件，施工技术规范、规程和

标准，按照相关消防施工技术规范以及其他相关规范对监理

范围内的工程进行工程质量控制与管理，工程进度控制与管

理、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的管理，信息管理，施工合同管理

及协调工作，进行施工过程中工程变更管理，工程暂停及复

工管理，工程量签证、工程延期管理，违约处理，合同争议

调解、现场综合协调等。

2.根据施工单位投标价，对后续工程款支付进行复核审

签。

3.工程造价控制与管理、费用索赔与反索赔的管理。

4.甲方要求的其他监理相关工作。

三、参选机构条件

（一）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；

（二）依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的机构，持有国家行业主

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执业资格；具备工程监理企业乙级以上

（含乙级）资质。

（三）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人员配备与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近五年在经营活动中未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等重大

违法、违规记录或行为；

（五）与管理人、债权人、债务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不存

在利害关系，或其他可能影响作出公正判断的情形；

（六）能够接受前期垫资，并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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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破产法》规定的“共益债务”支付方式，在重整（清算）

程序中债务人资产变现后由管理人支付监理费用。

四、监理费用

1.本次选任采取费率报价原则（按照总工程造价的百分

比），且应注明，监理费用为含税费用，包括差旅费、人员

食宿及其他项目实施中发生的各项费用，中选后不再增补其

他任何费用；

2.如监理机构所出具的报告存在漏项的，管理人有权相

应调减费用；

3.监理机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报告或者完成相关

工作，逾期管理人有权要求相关机构承担违约责任；

4.因仁远公司的特殊性，本次服务无预付费用，管理人

将依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，根据项目情况进行支付（在重

整或清算程序中债务人资产变现后由管理人支付监理费

用）;

5.中介机构参与本次选任，即视为充分了解前述情况

（包括但不限于付款延迟、接受以房产折抵服务费）并接受

前述付款方式，中介机构不得因此停止或拒绝按约定推进相

关工作，也不得因此拒绝出具咨询意见或报告。

五、参选文件

1.参加本次选聘的意向书（格式自拟）；

2.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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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单位简介；

4.项目监理服务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拟投入本项目的主

要人员名单和经验简历情况、本项目的工作计划、质量控制

措施、进度控制措施、安全监理措施等；

5.报价单（费率，百分比）；

6.承诺书（包括但不限于对良好资信、无不良记录、无

利害关系承诺，以及承诺不实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内容等）。

六、报名方式

1.报名截止时间：2026 年 5 月 8 日 17:00。

2.报名方式：请有意向的监理机构在报名截止时间前以

邮寄或现场递交的方式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至管理人处。送

达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联系

人：吴震，联系电话：13664005364。

3.本次遴选中，计划于 2026 年 5 月 10 日前完成评选工

作，确定一家中选监理机构，并公布最终选定结果。如选任

时间发生变更的，管理人将书面通知参选单位。

因仁远公司项目情况较为复杂，本次参加遴选的监理单

位应在公告期内预约管理人查看现场，了解施工和监理相关

情况及具体要求。

七、评选程序

管理人将根据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按照以下评选步

骤对参选监理单位进行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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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管理人审查参选监理单位提交的参评文件，若符合本

公告载明的参评要求，则进入比选阶段；

2.参选单位填写的《报价单》记载的费用为按照总工程

造价的费率（百分比）；

3.管理人将综合考量监理综合实力、是否能够前期垫资

以及报价等因素，确定中选单位。

八、特别说明

（一）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，最终解释权归管理人。管

理人有权根据工作需要，通过公告或通知等方式，调整、补

充或完善遴选相关事项，并保留因情况变化延长、撤回本公

告的权利。

（二）参选监理机构向管理人提交材料，即视为同意本

公告的一切条款。

如有疑问，请于工作时间联系咨询管理人成员，监理现

场方面，联系人：吴震，13664005364；其他方面，联系人：

梁运通律师，15204897789。

特此公告

内蒙古仁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


